
2015 年度厦门市建设局部门决算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及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厦门

市建设局 2015 年度部门决算的批复》（厦财决批行〔2016〕31 号）

的批复，现将我单位 2015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如下 :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乡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

策；起草并组织实施有关城乡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根据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全市建设事业发展战略；组

织、指导、协调城乡建设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政策的拟订；编制城

乡建设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2、负责全市系统普法教

育、稽查执法并对系统的行政执法活动实施监督和管理。3、拟订全

市系统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行业科技成果的技术评审、鉴

定和推广工作，指导建设行业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

结构的科研与推广。4、参与城乡建设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参与城市

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决策与实施；指导、协调全市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

综合协调成片开发区的规划建设。5、负责全市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的

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参与建设项目督办。6、负责全市建设工程的

报建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建设项目的代建管理工作；负责全市房屋建

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招投标监督管理工作；协调、监督其他

专业工程的招投标工作。7、负责全市勘察设计企业、施工图审查机

构资质和从业人员资格管理；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的设计文件审查和设计文件的抗震设防审查工作；负责全市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质量和勘察设计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并为全市建设工

程招投标提供统一的交易平台。8、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和园林绿化景观工程的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的监督管

理；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质量安全

监督、竣工验收备案等；监督建设工程强制性条文以及法定程序的实

施；负责全市建设工程监理和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参与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9、负责监督管理全市建筑市场。10、

负责全市房地产行业的管理工作；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从业人

员的资质资格管理；拟订房地产开发企业政策和住宅发展、旧城改造、

新区建设的政策，并依职责组织实施；负责全市物业管理企业和从业

人员的资质资格管理，并监督管理全市物业管理活动。11、贯彻落

实国家、省、市住房保障政策；参与全市住房制度改革；拟订全市住

房保障政策；编制全市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负责全

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配租配售管理；制定各类政策性住房的建设标

准；负责市本级保障性住房的资产管理。12、指导、协调、组织全

市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市化改造及政策研究；指导村镇规划、资金计

划的编制和实施，指导农村住房建设，改善村镇人居生态环境。13、

负责全市建筑材料和设备使用的监督管理；负责新型建筑材料的推广

使用。14、负责全市建筑节能、节约用水工作，指导全市可再生能

源研究、开发利用工作；拟订建筑节能的政策、规划计划并监督实施；



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节能减排。15、负责全市城市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二、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厦门市建设局系统包括 19个机关行政处室及 8 个下属单位，其

中：列入 2016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 位 名 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

数

在职人

数

厦门市建设局机关 财政拨款 107 92

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财政拨款 30 27

厦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
财政拨款 108 104

厦门市城建档案馆 财政拨款 26 26

厦门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财政拨款 10 10

厦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财政拨款 11 11



厦门市建筑废土管理站 财政拨款 45 42

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财政拨款 31 30

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2015 年，我局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的指导下，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十一次全会及全市经济工作会议要

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勇于担当、

改革创新，在扩大有效投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综合承载

力、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得到市领导的充分肯定。主

要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

1.2015 年全市建筑业产值 1106.86 亿元，比增 25.5%，增幅排

名从年初的全省最后一名上升到位列全省第一，实现四年翻一番；

2.2015 年全市 258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161 亿元，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的 123%，超额完成投资 220 亿元；

3.2015 年全市 229 个宜居环境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90.72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37.3%，超额完成投资 24.65 亿元；

4．2015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完成总投资 774.07 亿元，比增 9.9%。

其中，建安工程投资 476.85 亿元，比增 3.24%，完成年度计划的



122%，超额完成投资 85.85 亿元；土地购置费 297.22 亿元，比增

38.4%；

5.2015 年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开工 5107 套，完成年度建设任

务（5000 套）的 102.14%；基本建成 7290 套，完成年度基本建成

任务（7000 套）的 104.1%；完成投资额 26.38 亿元，完成年度投

资额（13.77 亿元）的 191.57%。

2015 年，局系统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城市建设、城市

管理、民生保障、工作保障“四轮驱动”提升我市城市建管工作。一

年来的亮点工作和成效主要体现在：

（一）城市建设

1.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有力；

2.城市快速路建设迅速推进；

3.四大类项目超计划完成；

4.行业管理日益完善。

（二）城市管理

1.物业管理进入新模式；

2.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初显成效；

3. 推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



4.全面推进公共停车场建管工作；

5.加强公共设施管理及城建配套保障；

6.强化渣土扬尘整治工作；

7.巩固城市节水成效。

（三）民生保障

1.保质保量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建设任务；

2.强化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工作；

3.积极争取我市棚改预授信额度核准；

4.不断完善安置房建设管理工作；

5.有效推动宜居环境建设和城乡建设领域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工作。

（四）工作保障

1.强化依法治建；

2.牢固思想壁垒；

3.完善后勤保障；

4.规范财务管理；

5.加强队伍建设。



四、2015 年决算收支总体情况

2015 年，厦门市建设与管理局（汇总）部门年初结转和结余

415.77 万元，本年收入 41,561.08 万元，本年支出 18,939.60 万元，

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27.04 万元 ，结余分配 4.46 万元，年末结转

和结余 23,059.83 万元。

（一）2015 本年收入 41,561.08 万元，比 2014 年决算数增加

7,732.24 万元，增长 22.86％，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 31,697.47 万 元，其中政府性基金 3,475.05

万元。

2.其他收入 9,863.61 万元。

（二）2015 本年支出 18,939.60 万元，比 2014 年决算数减少

14,889.24 万元，减少 44％，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9,818.45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8,448.16 万元，

公用支出 1,370.29 万元。

2.项目支出 9,121.15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按功能分类）



2015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5,437.01 万元，比 2014

年决算数增加 1,056.87 万元，增长 7.35%，具体情况如下(按项级科

目分类统计)：

1.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40 万元；

2.行政运行 6.91 万元；

3.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4.74 万元；

4.其他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 81 万元；

5.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429.30 万元；

6. 事业单位离退休 179.86 万元；

7.行政单位医疗 92.54 万元；

8.事业单位医疗 158.31 万元；

9.公务员医疗补助 58.12 万元；

10.行政运行 2,782.59 万元；

11.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57.72 万元；

12. 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编制与监管 690.65 万云；

13.工程建设管理 2,671.28 万元；

14.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3,590.59 万元；



15.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170 万元；

16.其他农林水支出 18 万元；

17.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2,212.48 万元；

18.其他支出 242.91 万元。

（二）2015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

2015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 9,790.91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按类级经济分类统计)：

1.工资福利 5,914.81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325.25 万元；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523.15 万元；

3.其他资本性支出 27.70 万元；

201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具体款级经济分类支

出情况，详见附件 7。

六、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2015 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 3,475.0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按项

级科目分类统计)：

（一）城市建设支出 2,475.05 万元；

（二）城市公共设施支出 700 万元；



（三）技改贴息和补贴 90 万元；

（四）示范项目补贴 65 万元；

（五）其他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145 万元。

七、“三公”经费公共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15 年 “三公”经费公共财政拨款支出 153.40 万元，同比下

降 25.07%。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10.41 万元， 2015 年本单位组织出国

团组 2 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 2 人次。与 2014 年相比, 因公

出 国（境）经费支出增长 97.5%，主要原因是:2015 年因公出国（境）

比 2014 年因公出国境增加 1 人次。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23.5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

费 123.50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

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57 辆。与 2014 年相比，公务用车运行费分别

下降 29.6%，主要原因是:没有发生公务用车购置费；另一方面加强

公务用车管理，车辆燃油、维修等费用减少以及公务用车报废减少等

原因减少的车辆费用。

（三）公务接待费 19.49 万元。主要用于因公务需要等方面的接

待活动，累计接待 155 批次、接待 2,196 总人数。与 2014 年相比, 公

务接待费支出下降 18.93%，主要原因是:2015 年因公需要接待的次



数、人数减少。

八、政府采购情况

2015 年度政府采购总额 136.993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支出 107.8958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9.0977 万元。

附件： 1.收支决算总表

2.收入决算表

3.支出决算表

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7.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表

9.部门决算相关信息统计表


